2025年黄山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和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实情况报告
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皖农机〔2024〕117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皖农机〔2024〕118号）、《黄山区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黄农〔2024〕13号）等文件要求，我区严格按照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流程，做到补贴资金的规范合理使用，有序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和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规范高效廉洁实施，完成了全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和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使用、结算、兑付工作。现将有关政策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黄山区2025年度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530万元，省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8万元，2024年缺口资金97.685万元，2025年可使用资金480.315万元。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使用资金387.162万元。结算资金384.282万元，结算比例99.25%。共补贴各类农机具1860台，受益农户1464户。
（二）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农机报废更新系统使用资金34.577万元，结算资金34.577万元，结算比率100%。报废机具110台，受益农户77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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